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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課程計畫備查工作實施計畫 

112年 5月 10日新北教國字第 1120861051號函 

一、 依據 

（一）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 

（五）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 

二、 目的 

（一） 規劃學校課程計畫，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二） 穩固課發會運作，強化學校課程實踐策略。 

三、 實施方式 

（一） 各校依據各學習領域能力指標或核心素養、本學年度選定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及本

市年度重要教育工作，並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教師專長及學生需求等，規劃

課程計畫，以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二） 各校課發會審查通過之課程計畫上傳至本市課程計畫備查平臺，即完成備查程序。 

（三） 各校課發會辦理學校優良計畫評選，並安排於校內相關研習、會議公開分享。 

（四） 各校辦理教師課程計畫或實踐經驗分享，辦理方式由各校課發會決定。 

（五） 本局將抽查各校課程計畫，若發現不依規定繕寫者，將通知學校限期改善。 

（六） 依據教育部 112年度中央對地方一般教育補助款課程與教學考核事項規定，本局於

學年度開學前召開專家審查會議，完成各校課程計畫備查事宜。 

四、 備查內容 

﹙一﹚ 各校課程計畫陳報備查包括下列項目： 

1. 學校課程總體架構： 

(1)本課程計畫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日期。 

(2)學校現況基本資料。 

(3)學校背景分析。 

(4)課程總體架構圖。 

(5)學習節數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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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規劃。 

(7)教科書選用或自編一覽表。 

(8)課程實施與說明。 

(9)課程評鑑規劃。 

(10)學生畢業考後至畢業典禮前課程活動規劃安排(國小)、國中會考後至畢業 

典禮前課程活動規劃安排(國中)。 

2. 課程計畫： 

        (1)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年一貫課綱)。 

        (2)部定課程計畫(十二年國教課綱)。 

        (3)校訂課程計畫(十二年國教課綱)。 

3. 附件： 

(1)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2)本課程計畫之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紀錄（須含課程計畫審查事項及委員簽 

   到冊等資料）。 

(3)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4)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4. 特殊教育課程計畫： 

        (1)特教學生課程領域分組及特教教師節數一覽表。 

        (2)集中式特教班總課程計畫。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 

        (4)部定課程計畫。 

5. 藝術才能班課程計畫。 

6. 體育班體育專業課程計畫。 

7. 公立國中小教育實驗課程計畫(如無申請免上傳)。 

8. 混齡教學課程計畫(如無實施免上傳)。 

9. 學校課程計畫審查檢核表。 

﹙二﹚ 有關前項備查項目之實施細節，依本局訂定之國中小課程計畫注意事項辦理。 

五、 獎勵 

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第 42項，獲得學校優良

計畫且於校內相關會議公開分享者，編制內教師每人核予嘉獎 1次，獲得 2件(含)優良計畫

時，至多核予嘉獎 2 次；增置及支援教師由各校頒與獎狀(至多一幀)。由學校本權責辦理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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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前述評選標準及公開分享方式由學校課發會決定。 

六、注意事項 

(一)  各校課程計畫之著作財產權原則上屬學校擁有，惟依據著作權法第 11 條第 2 項但書

規定，倘聘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從其約定；另依第 37、46 條規定，

可於校內供同仁於教學上合理範圍內使用；撰寫人(設計者)則擁有著作人格權，享有

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同一性維持權（禁止不當修改權），其他人不得侵犯。 

(二)  各校課程計畫經查違反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者，除依法究辦外，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論處；如為優良課程計畫者，將取消敘獎資格。 

七、預期效益 

(一)  各校透過學校課程計畫的研擬，整合學校、社區及社會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  透過學校課程計畫的實踐，促進各校課程順利推展，全面提昇國民教育品質，達成教

育改革目標。 

八、附件 

    （一）附件 1：新北市 112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課程計畫備查工作期程。 

    （二）附件 2：新北市 112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課程計畫備查注意事項。 

    （三）附件 3：國小各課程計畫(含領域及彈性學習)通過備查及評選參考標準。 

    （四）附件 4：國中各課程計畫(含領域及彈性學習)通過備查及評選參考標準。 

    （五）附件 5：學校課程計畫備查項目及表格。 

九、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